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9號

上  訴  人  洪志生                                   

訴訟代理人  林孜俞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法定代理人  李四川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李燕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34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06年7月1日起擔任訴外

人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下稱都更中心，已於

111年9月21日清算終結）之副執行長，明知依都更中心103

年9月23日第2屆第3次董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財團法人臺

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人員服務績效考核要點」（下稱系爭

考核要點），僅於年終考核成績總分80分以上未滿85分，或

85分以上者，得作為各發給半個或1個基數考績獎金之參考

依據，而所稱基數，則由執行長視營運狀況，核定其獎金額

度或月薪比例，並無核發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依106年9

月5日行政院發布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

理原則」（已於108年2月1日廢止，下稱薪資處理原則），

每人每年總獎金提撥上限為4.4個月。詎上訴人竟違反上開

規定，以副執行長名義，恣意於107年4月20日以簽呈（下稱

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訴外人即執行長林洲民同意修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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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更中心於106年7月1日訂立之委任契約內容（下稱106年

委任契約），於平時及年終固定各發放2個基數之考績獎

金，繼而於107年5月1日、108年4月17日分別與都更中心簽

定委任契約（下合稱系爭委任契約），並利用其審核發放都

更中心員工薪資、獎金權限之機會，於107年7月9日退回人

事專員簽呈，要求每1基數以2個月薪資比例計算其平時考績

獎金，再逕予核定簽准都更中心行政組改以上開月薪比例核

算其平時考績獎金之同年月10日簽呈；復無視都更中心就10

8年年終考績獎金已經執行長核定每1基數為2個月薪資比

例，竟於108年12月2日簽呈中要求於其任期期間，基數均比

照107年度為3個月，不當溢領107年、108年平時考績獎金各

新臺幣（下同）44萬4,000元、66萬6,000元，及該2年度年

終考績獎金各33萬3,000元，合計177萬6,000元（下稱系爭

獎金），顯違背忠實義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圖

利自己而致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自應負賠償之責。伊成立後

已概括承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爰依系爭委任契約第7條

約定及民法第544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及加

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

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曾訴請伊返還溢領107年2個月平時

考績獎金22萬2,000元之不當得利，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店簡字第1889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33號判決（下合稱

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認定伊無逾越權限之行為，本件

應受前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系爭考核要點僅適用於與

都更中心簽訂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之職員，伊與都更中心乃

簽署委任契約，自無該要點之適用；至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

對象為政府機關，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其從業人員，其

制定欠缺法律授權依據，應屬無效，且已於108年2月1日停

止適用。伊因107年職務內容增加建築師設計簽證工作，遂

自行上簽爭取自身契約條件，並經執行長核准同意，乃處理

伊私人事務，與受任之事務無涉，自無何逾越權限問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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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執行長之任免、委任契約內容之修正與商議、考績獎金基

數之核定，均專屬執行長職權，非伊職務範圍，況伊領取之

獎金已列於年度決算書，經執行長核定後，再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自難謂伊處理委任事務有何故意、

過失或逾越權限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改判命

上訴人如數給付，係以：

　㈠被上訴人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

之107年相當於2個月薪資之獎金，雖經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

定，惟前案確定判決未審究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有無過失或

逾越權限情事，對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

  ㈡依系爭考核要點第2條第2款、第3款、第4條第4款、第5款規

定，凡都更中心僱用之職員均適用系爭考核要點辦理績效考

核，員工之平時考核成績僅得作為年終考核、調整報酬、職

務之參考依據，無從據以核發平時考績獎金，而年終考核成

績則須達85分以上，始得發給1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且執行

長僅可視都更中心之營運狀態或專案盈收情形，核定「基

數」之月薪比例，並無任意增減系爭考核要點所定基數數額

之權限。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至都更中心任職，同年7月

1日代理副執行長，106年7月1日起擔任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

長。觀諸都更中心107年3月12日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組織規

章（下稱系爭規章）附表2、3所示都更中心員工職等職稱及

薪資核定參考及薪資級距表，其上所列之都更中心員工包含

副執行長，且附表1所示組織編制表更備註載明：「執行長

為兼職未支薪，『不列入員額計算』」等語，足見副執行長

係系爭規章列入都更中心員額計算之職員，故有關上訴人之

績效考核及獎金發放等事宜，自應適用系爭考核要點之規

定。上訴人與都更中心簽訂委任契約，乃因執行長得任免副

執行長之故，縱執行長得就副執行長之薪資提出建議，然關

於上訴人之考績獎金仍應受系爭考核要點之規範，不因其與

都更中心係簽定委任契約而有異。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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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任職於都更中心，應知系爭考核要點並無得發放平時考績

獎金之規定，且年終考核成績結果，最多僅得請領1個基數

之年終考績獎金，執行長無權增減該基數之數額，竟違反該

要點規定，自行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逾權同意其

固定請領各2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及額外之平時考績獎

金，並據此修改委任契約，而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

約，約定不論上訴人績效如何，平時及年終均得固定領取各

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不僅剝奪執行長核定績效成績之職

權，並違反忠於執行系爭考核要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而有故意或過失，且屬逾越權限之行為。即令107年4月20日

簽呈經執行長林洲民核准，然此僅屬其是否亦有違反委任義

務之問題，無從解免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逾越

權限發動簽准請領上開獎金之責。況依證人陳慧玉之證言及

都更中心行政組107年7月4日及同年月10日簽呈之記載，亦

可知上訴人未經執行長同意，自行核定其107年平時考績獎

金每1基數以2個月月薪計算，益見其所為有逾越權限情事。

  ㈢上訴人於107、108年度各僅得領取1個基數（各年度執行長

核定1基數為3個月月薪）之年終考績獎金，合計66萬6,000

元，無從請領平時考績獎金，上訴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

及逾越權限，不當溢領系爭獎金，致使都更中心受有損害，

被上訴人已概括繼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其依民法第544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是委任係以處理

委任人或第三人之事務為目的之契約，如僅屬受任人自己之

事務，非委任之目的，原則上自不得為委任。查上訴人自10

6年7月1日起擔任都更中心之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嗣以1

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上訴

人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並據此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

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觀諸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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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本人（即上訴人）辭業務組組長，專任副執行長

並修正委任契約書重點如下：1、如任用乙方（即上訴人，

下同）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即都更中心，下

同）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

7、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等語（見一審卷

第37頁），參以106年委任契約首即載明都更中心為因應業

務需要，聘任洪志生（即上訴人）擔任副執行長（兼任業務

組組長），並於第1條第3款約定：「乙方知悉並瞭解本中心

副執行長職位係由執行長任免，並報請董事會追認。如任用

乙方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

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請

求賠償或補償（下稱系爭任職約定）。另日後若有其他人選

擔任本中心副執行長職務者，乙方得歸建業務組組長（下稱

歸建約定）」，而第3條則記載上訴人之薪資報酬數額，並

無關於考績獎金之約定。惟其後於107年、108年間訂立之系

爭委任契約第1條第3款雖仍保留系爭任職約定，但已無歸建

約定，且第3條第3款均約明：「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

放2個基數」，有各該委任契約附卷可稽（見一審卷第21、2

2、40、50頁）。似見上訴人原擔任副執行長並兼任業務組

組長，嗣擬請辭業務組組長一職，專任副執行長職務，因副

執行長由執行長任免，與執行長同進退，一旦遭解任無從再

歸建業務組組長，上訴人即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為自己謀取

較佳利益，表明意欲修改委任契約相關內容，簽請執行長同

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其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而以契約當

事人一方之地位，與契約他方當事人商議修正攸關其自身權

益之委任契約權利義務內容。果爾，能否謂上訴人非屬處理

自己之事務，洵非無疑。再者，系爭規章第3條明定副執行

長由執行長任免，提經董事會追認之，有該規章及其附表1

組織編制表附卷可憑（見一審卷第43、45頁）。似見都更中

心執行長或董事會就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內容非無否

准之權限，倘該簽呈已獲執行長核准，嗣更得都更中心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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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迭於107年、108年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任契約，於此情

形，能否謂上訴人據其與都更中心意思表示合致成立之系爭

委任契約，領取系爭獎金，係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

權限之行為，即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遑推闡明

晰，遽以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發

動簽准溢領系爭獎金，致被上訴人受損害，而為其不利之判

決，未免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

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蔡  和  憲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吳  美  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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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9號
上  訴  人  洪志生                                    
訴訟代理人  林孜俞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法定代理人  李四川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李燕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3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06年7月1日起擔任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下稱都更中心，已於111年9月21日清算終結）之副執行長，明知依都更中心103年9月23日第2屆第3次董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人員服務績效考核要點」（下稱系爭考核要點），僅於年終考核成績總分80分以上未滿85分，或85分以上者，得作為各發給半個或1個基數考績獎金之參考依據，而所稱基數，則由執行長視營運狀況，核定其獎金額度或月薪比例，並無核發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依106年9月5日行政院發布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已於108年2月1日廢止，下稱薪資處理原則），每人每年總獎金提撥上限為4.4個月。詎上訴人竟違反上開規定，以副執行長名義，恣意於107年4月20日以簽呈（下稱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訴外人即執行長林洲民同意修改其與都更中心於106年7月1日訂立之委任契約內容（下稱106年委任契約），於平時及年終固定各發放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繼而於107年5月1日、108年4月17日分別與都更中心簽定委任契約（下合稱系爭委任契約），並利用其審核發放都更中心員工薪資、獎金權限之機會，於107年7月9日退回人事專員簽呈，要求每1基數以2個月薪資比例計算其平時考績獎金，再逕予核定簽准都更中心行政組改以上開月薪比例核算其平時考績獎金之同年月10日簽呈；復無視都更中心就108年年終考績獎金已經執行長核定每1基數為2個月薪資比例，竟於108年12月2日簽呈中要求於其任期期間，基數均比照107年度為3個月，不當溢領107年、108年平時考績獎金各新臺幣（下同）44萬4,000元、66萬6,000元，及該2年度年終考績獎金各33萬3,000元，合計177萬6,000元（下稱系爭獎金），顯違背忠實義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圖利自己而致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自應負賠償之責。伊成立後已概括承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爰依系爭委任契約第7條約定及民法第544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曾訴請伊返還溢領107年2個月平時考績獎金22萬2,000元之不當得利，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店簡字第1889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33號判決（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認定伊無逾越權限之行為，本件應受前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系爭考核要點僅適用於與都更中心簽訂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之職員，伊與都更中心乃簽署委任契約，自無該要點之適用；至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對象為政府機關，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其從業人員，其制定欠缺法律授權依據，應屬無效，且已於108年2月1日停止適用。伊因107年職務內容增加建築師設計簽證工作，遂自行上簽爭取自身契約條件，並經執行長核准同意，乃處理伊私人事務，與受任之事務無涉，自無何逾越權限問題，且副執行長之任免、委任契約內容之修正與商議、考績獎金基數之核定，均專屬執行長職權，非伊職務範圍，況伊領取之獎金已列於年度決算書，經執行長核定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自難謂伊處理委任事務有何故意、過失或逾越權限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改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係以：
　㈠被上訴人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107年相當於2個月薪資之獎金，雖經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惟前案確定判決未審究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有無過失或逾越權限情事，對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
  ㈡依系爭考核要點第2條第2款、第3款、第4條第4款、第5款規定，凡都更中心僱用之職員均適用系爭考核要點辦理績效考核，員工之平時考核成績僅得作為年終考核、調整報酬、職務之參考依據，無從據以核發平時考績獎金，而年終考核成績則須達85分以上，始得發給1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且執行長僅可視都更中心之營運狀態或專案盈收情形，核定「基數」之月薪比例，並無任意增減系爭考核要點所定基數數額之權限。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至都更中心任職，同年7月1日代理副執行長，106年7月1日起擔任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觀諸都更中心107年3月12日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組織規章（下稱系爭規章）附表2、3所示都更中心員工職等職稱及薪資核定參考及薪資級距表，其上所列之都更中心員工包含副執行長，且附表1所示組織編制表更備註載明：「執行長為兼職未支薪，『不列入員額計算』」等語，足見副執行長係系爭規章列入都更中心員額計算之職員，故有關上訴人之績效考核及獎金發放等事宜，自應適用系爭考核要點之規定。上訴人與都更中心簽訂委任契約，乃因執行長得任免副執行長之故，縱執行長得就副執行長之薪資提出建議，然關於上訴人之考績獎金仍應受系爭考核要點之規範，不因其與都更中心係簽定委任契約而有異。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即任職於都更中心，應知系爭考核要點並無得發放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年終考核成績結果，最多僅得請領1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執行長無權增減該基數之數額，竟違反該要點規定，自行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逾權同意其固定請領各2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及額外之平時考績獎金，並據此修改委任契約，而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約，約定不論上訴人績效如何，平時及年終均得固定領取各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不僅剝奪執行長核定績效成績之職權，並違反忠於執行系爭考核要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失，且屬逾越權限之行為。即令107年4月20日簽呈經執行長林洲民核准，然此僅屬其是否亦有違反委任義務之問題，無從解免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逾越權限發動簽准請領上開獎金之責。況依證人陳慧玉之證言及都更中心行政組107年7月4日及同年月10日簽呈之記載，亦可知上訴人未經執行長同意，自行核定其107年平時考績獎金每1基數以2個月月薪計算，益見其所為有逾越權限情事。
  ㈢上訴人於107、108年度各僅得領取1個基數（各年度執行長核定1基數為3個月月薪）之年終考績獎金，合計66萬6,000元，無從請領平時考績獎金，上訴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逾越權限，不當溢領系爭獎金，致使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已概括繼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其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是委任係以處理委任人或第三人之事務為目的之契約，如僅屬受任人自己之事務，非委任之目的，原則上自不得為委任。查上訴人自106年7月1日起擔任都更中心之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嗣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上訴人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並據此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觀諸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記載：「……本人（即上訴人）辭業務組組長，專任副執行長並修正委任契約書重點如下：1、如任用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即都更中心，下同）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7、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等語（見一審卷第37頁），參以106年委任契約首即載明都更中心為因應業務需要，聘任洪志生（即上訴人）擔任副執行長（兼任業務組組長），並於第1條第3款約定：「乙方知悉並瞭解本中心副執行長職位係由執行長任免，並報請董事會追認。如任用乙方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請求賠償或補償（下稱系爭任職約定）。另日後若有其他人選擔任本中心副執行長職務者，乙方得歸建業務組組長（下稱歸建約定）」，而第3條則記載上訴人之薪資報酬數額，並無關於考績獎金之約定。惟其後於107年、108年間訂立之系爭委任契約第1條第3款雖仍保留系爭任職約定，但已無歸建約定，且第3條第3款均約明：「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有各該委任契約附卷可稽（見一審卷第21、22、40、50頁）。似見上訴人原擔任副執行長並兼任業務組組長，嗣擬請辭業務組組長一職，專任副執行長職務，因副執行長由執行長任免，與執行長同進退，一旦遭解任無從再歸建業務組組長，上訴人即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為自己謀取較佳利益，表明意欲修改委任契約相關內容，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其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而以契約當事人一方之地位，與契約他方當事人商議修正攸關其自身權益之委任契約權利義務內容。果爾，能否謂上訴人非屬處理自己之事務，洵非無疑。再者，系爭規章第3條明定副執行長由執行長任免，提經董事會追認之，有該規章及其附表1組織編制表附卷可憑（見一審卷第43、45頁）。似見都更中心執行長或董事會就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內容非無否准之權限，倘該簽呈已獲執行長核准，嗣更得都更中心承諾而迭於107年、108年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任契約，於此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據其與都更中心意思表示合致成立之系爭委任契約，領取系爭獎金，係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即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發動簽准溢領系爭獎金，致被上訴人受損害，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未免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蔡  和  憲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吳  美  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9號
上  訴  人  洪志生                                    
訴訟代理人  林孜俞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法定代理人  李四川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李燕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34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
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06年7月1日起擔任訴外
    人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下稱都更中心，已於
    111年9月21日清算終結）之副執行長，明知依都更中心103
    年9月23日第2屆第3次董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財團法人臺
    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人員服務績效考核要點」（下稱系爭
    考核要點），僅於年終考核成績總分80分以上未滿85分，或
    85分以上者，得作為各發給半個或1個基數考績獎金之參考
    依據，而所稱基數，則由執行長視營運狀況，核定其獎金額
    度或月薪比例，並無核發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依106年9
    月5日行政院發布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
    理原則」（已於108年2月1日廢止，下稱薪資處理原則），
    每人每年總獎金提撥上限為4.4個月。詎上訴人竟違反上開
    規定，以副執行長名義，恣意於107年4月20日以簽呈（下稱
    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訴外人即執行長林洲民同意修改其
    與都更中心於106年7月1日訂立之委任契約內容（下稱106年
    委任契約），於平時及年終固定各發放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
    ，繼而於107年5月1日、108年4月17日分別與都更中心簽定
    委任契約（下合稱系爭委任契約），並利用其審核發放都更
    中心員工薪資、獎金權限之機會，於107年7月9日退回人事
    專員簽呈，要求每1基數以2個月薪資比例計算其平時考績獎
    金，再逕予核定簽准都更中心行政組改以上開月薪比例核算
    其平時考績獎金之同年月10日簽呈；復無視都更中心就108
    年年終考績獎金已經執行長核定每1基數為2個月薪資比例，
    竟於108年12月2日簽呈中要求於其任期期間，基數均比照10
    7年度為3個月，不當溢領107年、108年平時考績獎金各新臺
    幣（下同）44萬4,000元、66萬6,000元，及該2年度年終考
    績獎金各33萬3,000元，合計177萬6,000元（下稱系爭獎金
    ），顯違背忠實義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圖利自
    己而致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自應負賠償之責。伊成立後已概
    括承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爰依系爭委任契約第7條約定
    及民法第544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及加計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逾
    此範圍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曾訴請伊返還溢領107年2個月平時
    考績獎金22萬2,000元之不當得利，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店簡字第1889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33號判決（下合稱
    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認定伊無逾越權限之行為，本件
    應受前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系爭考核要點僅適用於與
    都更中心簽訂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之職員，伊與都更中心乃
    簽署委任契約，自無該要點之適用；至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
    對象為政府機關，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其從業人員，其
    制定欠缺法律授權依據，應屬無效，且已於108年2月1日停
    止適用。伊因107年職務內容增加建築師設計簽證工作，遂
    自行上簽爭取自身契約條件，並經執行長核准同意，乃處理
    伊私人事務，與受任之事務無涉，自無何逾越權限問題，且
    副執行長之任免、委任契約內容之修正與商議、考績獎金基
    數之核定，均專屬執行長職權，非伊職務範圍，況伊領取之
    獎金已列於年度決算書，經執行長核定後，再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自難謂伊處理委任事務有何故意、
    過失或逾越權限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改判命
    上訴人如數給付，係以：
　㈠被上訴人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
    之107年相當於2個月薪資之獎金，雖經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
    定，惟前案確定判決未審究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有無過失或
    逾越權限情事，對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
  ㈡依系爭考核要點第2條第2款、第3款、第4條第4款、第5款規
    定，凡都更中心僱用之職員均適用系爭考核要點辦理績效考
    核，員工之平時考核成績僅得作為年終考核、調整報酬、職
    務之參考依據，無從據以核發平時考績獎金，而年終考核成
    績則須達85分以上，始得發給1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且執行
    長僅可視都更中心之營運狀態或專案盈收情形，核定「基數
    」之月薪比例，並無任意增減系爭考核要點所定基數數額之
    權限。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至都更中心任職，同年7月1
    日代理副執行長，106年7月1日起擔任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
    長。觀諸都更中心107年3月12日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組織規
    章（下稱系爭規章）附表2、3所示都更中心員工職等職稱及
    薪資核定參考及薪資級距表，其上所列之都更中心員工包含
    副執行長，且附表1所示組織編制表更備註載明：「執行長
    為兼職未支薪，『不列入員額計算』」等語，足見副執行長係
    系爭規章列入都更中心員額計算之職員，故有關上訴人之績
    效考核及獎金發放等事宜，自應適用系爭考核要點之規定。
    上訴人與都更中心簽訂委任契約，乃因執行長得任免副執行
    長之故，縱執行長得就副執行長之薪資提出建議，然關於上
    訴人之考績獎金仍應受系爭考核要點之規範，不因其與都更
    中心係簽定委任契約而有異。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即任
    職於都更中心，應知系爭考核要點並無得發放平時考績獎金
    之規定，且年終考核成績結果，最多僅得請領1個基數之年
    終考績獎金，執行長無權增減該基數之數額，竟違反該要點
    規定，自行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逾權同意其固定
    請領各2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及額外之平時考績獎金，並
    據此修改委任契約，而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約，約定
    不論上訴人績效如何，平時及年終均得固定領取各2個基數
    之考績獎金，不僅剝奪執行長核定績效成績之職權，並違反
    忠於執行系爭考核要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
    過失，且屬逾越權限之行為。即令107年4月20日簽呈經執行
    長林洲民核准，然此僅屬其是否亦有違反委任義務之問題，
    無從解免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逾越權限發動簽
    准請領上開獎金之責。況依證人陳慧玉之證言及都更中心行
    政組107年7月4日及同年月10日簽呈之記載，亦可知上訴人
    未經執行長同意，自行核定其107年平時考績獎金每1基數以
    2個月月薪計算，益見其所為有逾越權限情事。
  ㈢上訴人於107、108年度各僅得領取1個基數（各年度執行長核
    定1基數為3個月月薪）之年終考績獎金，合計66萬6,000元
    ，無從請領平時考績獎金，上訴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
    逾越權限，不當溢領系爭獎金，致使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被
    上訴人已概括繼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其依民法第544條
    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是委任係以處理
    委任人或第三人之事務為目的之契約，如僅屬受任人自己之
    事務，非委任之目的，原則上自不得為委任。查上訴人自10
    6年7月1日起擔任都更中心之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嗣以1
    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上訴
    人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並據此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
    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觀諸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記
    載：「……本人（即上訴人）辭業務組組長，專任副執行長並
    修正委任契約書重點如下：1、如任用乙方（即上訴人，下
    同）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即都更中心，下同
    ）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7、
    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等語（見一審卷第3
    7頁），參以106年委任契約首即載明都更中心為因應業務需
    要，聘任洪志生（即上訴人）擔任副執行長（兼任業務組組
    長），並於第1條第3款約定：「乙方知悉並瞭解本中心副執
    行長職位係由執行長任免，並報請董事會追認。如任用乙方
    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
    約（與執行長同進退），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請求賠
    償或補償（下稱系爭任職約定）。另日後若有其他人選擔任
    本中心副執行長職務者，乙方得歸建業務組組長（下稱歸建
    約定）」，而第3條則記載上訴人之薪資報酬數額，並無關
    於考績獎金之約定。惟其後於107年、108年間訂立之系爭委
    任契約第1條第3款雖仍保留系爭任職約定，但已無歸建約定
    ，且第3條第3款均約明：「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
    個基數」，有各該委任契約附卷可稽（見一審卷第21、22、
    40、50頁）。似見上訴人原擔任副執行長並兼任業務組組長
    ，嗣擬請辭業務組組長一職，專任副執行長職務，因副執行
    長由執行長任免，與執行長同進退，一旦遭解任無從再歸建
    業務組組長，上訴人即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為自己謀取較佳
    利益，表明意欲修改委任契約相關內容，簽請執行長同意於
    平時及年終各發放其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而以契約當事人
    一方之地位，與契約他方當事人商議修正攸關其自身權益之
    委任契約權利義務內容。果爾，能否謂上訴人非屬處理自己
    之事務，洵非無疑。再者，系爭規章第3條明定副執行長由
    執行長任免，提經董事會追認之，有該規章及其附表1組織
    編制表附卷可憑（見一審卷第43、45頁）。似見都更中心執
    行長或董事會就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內容非無否准之
    權限，倘該簽呈已獲執行長核准，嗣更得都更中心承諾而迭
    於107年、108年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任契約，於此情形，能
    否謂上訴人據其與都更中心意思表示合致成立之系爭委任契
    約，領取系爭獎金，係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
    行為，即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
    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發動簽准溢
    領系爭獎金，致被上訴人受損害，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未免
    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
    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周  舒  雁
                                法官  蔡  和  憲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吳  美  蒼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9號
上  訴  人  洪志生                                    
訴訟代理人  林孜俞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法定代理人  李四川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胡珮琪律師
            李燕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3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06年7月1日起擔任訴外人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下稱都更中心，已於111年9月21日清算終結）之副執行長，明知依都更中心103年9月23日第2屆第3次董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人員服務績效考核要點」（下稱系爭考核要點），僅於年終考核成績總分80分以上未滿85分，或85分以上者，得作為各發給半個或1個基數考績獎金之參考依據，而所稱基數，則由執行長視營運狀況，核定其獎金額度或月薪比例，並無核發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依106年9月5日行政院發布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已於108年2月1日廢止，下稱薪資處理原則），每人每年總獎金提撥上限為4.4個月。詎上訴人竟違反上開規定，以副執行長名義，恣意於107年4月20日以簽呈（下稱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訴外人即執行長林洲民同意修改其與都更中心於106年7月1日訂立之委任契約內容（下稱106年委任契約），於平時及年終固定各發放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繼而於107年5月1日、108年4月17日分別與都更中心簽定委任契約（下合稱系爭委任契約），並利用其審核發放都更中心員工薪資、獎金權限之機會，於107年7月9日退回人事專員簽呈，要求每1基數以2個月薪資比例計算其平時考績獎金，再逕予核定簽准都更中心行政組改以上開月薪比例核算其平時考績獎金之同年月10日簽呈；復無視都更中心就108年年終考績獎金已經執行長核定每1基數為2個月薪資比例，竟於108年12月2日簽呈中要求於其任期期間，基數均比照107年度為3個月，不當溢領107年、108年平時考績獎金各新臺幣（下同）44萬4,000元、66萬6,000元，及該2年度年終考績獎金各33萬3,000元，合計177萬6,000元（下稱系爭獎金），顯違背忠實義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圖利自己而致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自應負賠償之責。伊成立後已概括承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爰依系爭委任契約第7條約定及民法第544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曾訴請伊返還溢領107年2個月平時考績獎金22萬2,000元之不當得利，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店簡字第1889號、110年度簡上字第433號判決（下合稱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認定伊無逾越權限之行為，本件應受前案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拘束。系爭考核要點僅適用於與都更中心簽訂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之職員，伊與都更中心乃簽署委任契約，自無該要點之適用；至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對象為政府機關，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其從業人員，其制定欠缺法律授權依據，應屬無效，且已於108年2月1日停止適用。伊因107年職務內容增加建築師設計簽證工作，遂自行上簽爭取自身契約條件，並經執行長核准同意，乃處理伊私人事務，與受任之事務無涉，自無何逾越權限問題，且副執行長之任免、委任契約內容之修正與商議、考績獎金基數之核定，均專屬執行長職權，非伊職務範圍，況伊領取之獎金已列於年度決算書，經執行長核定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自難謂伊處理委任事務有何故意、過失或逾越權限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改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係以：
　㈠被上訴人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107年相當於2個月薪資之獎金，雖經前案確定判決駁回確定，惟前案確定判決未審究上訴人處理委任事務有無過失或逾越權限情事，對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
  ㈡依系爭考核要點第2條第2款、第3款、第4條第4款、第5款規定，凡都更中心僱用之職員均適用系爭考核要點辦理績效考核，員工之平時考核成績僅得作為年終考核、調整報酬、職務之參考依據，無從據以核發平時考績獎金，而年終考核成績則須達85分以上，始得發給1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且執行長僅可視都更中心之營運狀態或專案盈收情形，核定「基數」之月薪比例，並無任意增減系爭考核要點所定基數數額之權限。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至都更中心任職，同年7月1日代理副執行長，106年7月1日起擔任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觀諸都更中心107年3月12日董事會議決議通過之組織規章（下稱系爭規章）附表2、3所示都更中心員工職等職稱及薪資核定參考及薪資級距表，其上所列之都更中心員工包含副執行長，且附表1所示組織編制表更備註載明：「執行長為兼職未支薪，『不列入員額計算』」等語，足見副執行長係系爭規章列入都更中心員額計算之職員，故有關上訴人之績效考核及獎金發放等事宜，自應適用系爭考核要點之規定。上訴人與都更中心簽訂委任契約，乃因執行長得任免副執行長之故，縱執行長得就副執行長之薪資提出建議，然關於上訴人之考績獎金仍應受系爭考核要點之規範，不因其與都更中心係簽定委任契約而有異。上訴人自104年3月2日起即任職於都更中心，應知系爭考核要點並無得發放平時考績獎金之規定，且年終考核成績結果，最多僅得請領1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執行長無權增減該基數之數額，竟違反該要點規定，自行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逾權同意其固定請領各2個基數之年終考績獎金及額外之平時考績獎金，並據此修改委任契約，而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約，約定不論上訴人績效如何，平時及年終均得固定領取各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不僅剝奪執行長核定績效成績之職權，並違反忠於執行系爭考核要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有故意或過失，且屬逾越權限之行為。即令107年4月20日簽呈經執行長林洲民核准，然此僅屬其是否亦有違反委任義務之問題，無從解免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逾越權限發動簽准請領上開獎金之責。況依證人陳慧玉之證言及都更中心行政組107年7月4日及同年月10日簽呈之記載，亦可知上訴人未經執行長同意，自行核定其107年平時考績獎金每1基數以2個月月薪計算，益見其所為有逾越權限情事。
  ㈢上訴人於107、108年度各僅得領取1個基數（各年度執行長核定1基數為3個月月薪）之年終考績獎金，合計66萬6,000元，無從請領平時考績獎金，上訴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逾越權限，不當溢領系爭獎金，致使都更中心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已概括繼受都更中心之權利義務，其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獎金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是委任係以處理委任人或第三人之事務為目的之契約，如僅屬受任人自己之事務，非委任之目的，原則上自不得為委任。查上訴人自106年7月1日起擔任都更中心之副執行長兼業務組組長，嗣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上訴人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並據此與都更中心簽訂系爭委任契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觀諸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記載：「……本人（即上訴人）辭業務組組長，專任副執行長並修正委任契約書重點如下：1、如任用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即都更中心，下同）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7、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等語（見一審卷第37頁），參以106年委任契約首即載明都更中心為因應業務需要，聘任洪志生（即上訴人）擔任副執行長（兼任業務組組長），並於第1條第3款約定：「乙方知悉並瞭解本中心副執行長職位係由執行長任免，並報請董事會追認。如任用乙方之執行長因故離職或請辭者，甲方得立即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與執行長同進退），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請求賠償或補償（下稱系爭任職約定）。另日後若有其他人選擔任本中心副執行長職務者，乙方得歸建業務組組長（下稱歸建約定）」，而第3條則記載上訴人之薪資報酬數額，並無關於考績獎金之約定。惟其後於107年、108年間訂立之系爭委任契約第1條第3款雖仍保留系爭任職約定，但已無歸建約定，且第3條第3款均約明：「考績獎金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2個基數」，有各該委任契約附卷可稽（見一審卷第21、22、40、50頁）。似見上訴人原擔任副執行長並兼任業務組組長，嗣擬請辭業務組組長一職，專任副執行長職務，因副執行長由執行長任免，與執行長同進退，一旦遭解任無從再歸建業務組組長，上訴人即以107年4月20日簽呈為自己謀取較佳利益，表明意欲修改委任契約相關內容，簽請執行長同意於平時及年終各發放其2個基數之考績獎金，而以契約當事人一方之地位，與契約他方當事人商議修正攸關其自身權益之委任契約權利義務內容。果爾，能否謂上訴人非屬處理自己之事務，洵非無疑。再者，系爭規章第3條明定副執行長由執行長任免，提經董事會追認之，有該規章及其附表1組織編制表附卷可憑（見一審卷第43、45頁）。似見都更中心執行長或董事會就上訴人之107年4月20日簽呈內容非無否准之權限，倘該簽呈已獲執行長核准，嗣更得都更中心承諾而迭於107年、108年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任契約，於此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據其與都更中心意思表示合致成立之系爭委任契約，領取系爭獎金，係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即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乃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發動簽准溢領系爭獎金，致被上訴人受損害，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未免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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